

二道区2026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
规范治理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经营秩序，有效整治回收点位“散乱污”、安全隐患突出、市容环境脏乱等问题，切实提升行业精细化、规范化治理水平，结合我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1、 工作目标
按照“美丽长春、无废城市建设”工作部署及《美丽长春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自2026年4月起开展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治理。坚持属地管理、部门协同、分类施策、稳步推进原则，推动实施每周三联合检查制度，实行有证站点规范提升、无证站点依法取缔双线管理，逐步淘汰四环内“散乱污”传统站点，同步整治四环外及重点站点，构建常态化精细化监管体系。
二、组织领导与职责分工
为切实加强全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治理工作组织领导，统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实，成立二道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治理工作专班，成员单位如下：
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道区分局、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各街道办事处、英俊镇人民政府。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局，负责日常统筹协调、联合检查组织、信息汇总报送、督导督办等工作。
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：
区城管局：统筹推进，组织联合检查，规范市容管理；
市场监管分局：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主体注册登记，排查梳理无照经营行为，函告相关属地；对具备办照条件却拒不办理营业执照的经营主体依法依规查处，监督特种设备使用；
各街（镇）：落实属地主体责任，统筹宣传动员，牵头排查各类隐患，发现问题或接到市场监管分局函告，属地“吹哨”，部门报到，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等工作，跟踪督办，健全落实长效管理机制；
消防救援大队：排查整治安全隐患，压实安全保障主体责任；
区应急局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；负责依区政府授权开展再生资源行业事故调查；负责统筹再生资源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；
区住建局：排查整治燃气和房屋安全；
生态环境分局：监管环保、污水及危废回收；
公安分局：负责废旧金属备案及治安保障。
三、实施步骤与工作措施
（一）动员排查阶段（4月1日—4月30日）
全面排查建档，开展宣传告知，督促自查自改。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5月1日—9月30日）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专班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每周三联合检查，按标准分类处置：有证站点：四环内逐步转为点位经营，严控占道、环保、消防等问题；四环外实行场地封闭、场内作业；大型站点及打包站严管，每月检查、季度全覆盖。无证站点：各街镇牵头排查，按照“属地吹哨、部门报到”的原则，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联合执法，实现三环内无证站点存量与动态清零。
（三）巩固长效阶段（10月1日—12月31日）
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建立长效机制，严防问题反弹。
专班持续开展每周三多部门联合检查，同步推进安全隐患清零、四环内规范提升、无证站点取缔、市容环境整治、督导复核等专项行动。建立一站一档动态台账；强化部门联动执法；稳步规范四环内有证站点，鼓励转为点位经营；街镇主责严管无证站点；全覆盖开展安全培训；固化网格化巡查、定期通报、闭环整改长效机制。
四、工作要求
一是健全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推进各项整治任务；二是压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各街道办事处每周向工作专班汇报整治进展，确保信息及时报送；三是各部门建立定期会商制度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形成工作合力；四是健全督导落实与闭环管理机制，加大督促检查力度，推动整治任务落地见效，确保整改到位、不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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